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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集束短新闻

“慈法有约”便利执行

通讯员 路余 陆超群

本报讯 近年来，执行案件数量大幅增长，工作

日执行法官因外出执行导致当事人联系不上执行法

官、到法院找不到执行法官咨询案件的情况时有发

生。对此，慈溪市法院自主开发了“慈法有约”执行

法官接待预约微信小程序，并将该系统与叫号机进

行系统数据连接，实现线上提前预约、线下智能取

号。在遇到紧急会议或突发情况无法按时接待时，

法官可通过系统，向当事人发送延迟接待或暂时取

消接待的告知短信，避免当事人“跑空趟”。

“破产智审”高效办案

通讯员 芮萱

本报讯 近日，在省法院统筹指导下，瑞安市法

院被列入“浙江全域数字法院”第二批试点项目，参

与研发的破产案件智能审判系统（以下简称“破产智

审”）也将在全省推广使用。

“破产智审”系统聚焦全流程业务办理、多角色

共建共享、轻应用移动办公三大体系，拥有案件进度

节点化、债权人会议网络化等独有功能。下一步，

“破产智审”系统将继续优化和完善功能，为全国破

产审判信息化建设提供浙江智慧和样本。

司法助力诉源治理

通讯员 张格莱

本报讯 近年来，天台县法院准确把握法院在诉

源治理中的职责定位，推动完善“党委领导、自治为

主、各方参与、法治保障”的诉源治理新局面。

该院推进诉讼服务中心团队入驻县矛调中心，

高效指导矛盾纠纷化解。同时，在天台县所有行政

村实现“共享法庭”全覆盖，让更多适应基层现实需

求的司法资源下沉。建立虚假诉讼失信人动态名

单，开展打击虚假诉讼、“套路贷”专项行动，共罚款、

拘留 18 人次，刑事打击 12 人次，推动诚信天台

建设。

“共享法庭”快速解纷

通讯员 徐虹 李军伟

本报讯 近日，杭州市富阳区春江街道“共享法

庭”仅用时两小时，成功化解一起因工程款引发的矛

盾纠纷，让涉事双方能安心回家过年。这也是春江

街道“共享法庭”挂牌成立后处理的第一起纠纷。

据悉，事件发生后，民警将当事双方引导至春江

街道矛调中心。调解过程中，当事人情绪激动，调解

员见状，立即将事情告诉街道“共享法庭”庭务主任，

后者当即决定通过“共享法庭”，快速联系法官、民警

以及司法所人员。15分钟后，人员到齐，并为此次

事件提供解决方案，获得当事双方满意。

“‘共享法庭’的效率可真高，这件事来来回回折

腾了好几天，没想到了这里，才一会儿的功夫，大家

就到齐，一起帮忙解决问题。”当事人张先生对如此

方便、高效的司法服务表示感谢。

近年来，春江街道在基层“共享法庭”前身——

“微法庭”的建设上，不断谋求创新和实效。街道矛

调中心建立后，增设了公共法律服务和诉讼服务窗

口。在与司法所合署办公的基础上，富阳区法院城

南法庭的工作人员也随叫随驻，为群众提供诉讼咨

询、诉讼立案、诉前调解等服务。2021年底，当地

“共享法庭”建设全面铺开，使街道与法院的联系更

加密切，群众与法官的距离也更加贴近，真正打通了

司法服务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日前，台州市路桥区法院召开“致敬2021，一起向未来”表

彰大会，对2021年先进集体、个人进行表彰，各部门代表作了发

言。 通讯员 高贝 陈敏

近日，温岭市法院举行了第四期青年党员读书交流会，青年

党员就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结合“温法九问”谈个人心得

体会。 通讯员 金宇婷

通讯员 凌宇磊

本报讯 连日来，宁波市江北区法院发挥司法职能，积

极开展“助企开门红”活动，按下助力企业发展的“快捷

键”。

去年11月底，某电器公司将慈城镇工业园区内某制造

企业告上法院，要求支付货款200多万元，并申请财产保

全，冻结其银行账户。

经多方走访，案件承办法官方晓亭了解到，企业生产

销售规模较大、盈利情况较好，具备履行货款的能力。“如

冻结银行账户，会影响企业资金的可流动性。”

方法官与电器公司代理律师耐心沟通、解释。“申请财

产保全是你们的权利，但被告企业目前正常生产，也有清

偿能力，只是时间上有拖延。如果冻结对方账户，企业商

誉会受影响，双方的矛盾也会进一步加剧。”

通过多次的释法析理，电器公司撤回了财产保全申

请。同时，在法官调解下，双方达成和解，被告企业一次性

支付了货款，顺利实现案结事了。

“在案件保全过程中，法院坚持‘因案制宜’，灵活、审

慎处理当事人的保全申请。”江北区法院副院长杨江敏介

绍，“既要保障胜诉企业合法权益，也要最大限度降低对被

告企业商誉的不利影响。

“快过年了，工人等着发工资，怎么办！”2022年1月4

日，江北区法院慈城法庭法官周燕接到某小型建筑施工公

司负责人的电话，表示36名建筑工人等着发工资，但公司

的基本账户正被冻结。

原来，某水泥公司前不久起诉了该公司，要求支付货

款200多万元，并申请财产保全，冻结了公司的基本账户。

审理过程中，建筑公司表示一时间拿不出这么多钱。经法

官调解，双方约定分期支付货款。

年关将至，很多企业资金紧张，特别是建筑公司，大量

外来务工人员都等着发工资回家过年，处理不好，甚至会

引发不稳定因素。接到电话后，周法官也很着急，第一时

间与水泥公司沟通。

了解到建筑公司已经按照调解书支付了近140万元的

货款，法官希望能先解冻账户。“虽然里面还冻着16万元，

但对方公司已按照调解书履行了大部分货款，剩下的就继

续按照约定履行，如果对方违约不履行，你们也可以及时

申请执行。”

一番推心置腹后，水泥公司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解

除财产保全，法院于当日解冻了建筑公司的账户，36名建

筑公司的工人也顺利拿到了工资款。

1月以来，江北区法院已办理解冻企业银行账户案件

33件。

通讯员 林慧慧

本报讯“多亏法官全心全意、尽职尽责为我们排忧解

难，案件才能圆满化解，我们也领到了破产财产分配款。”

近日，温州卓宇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宇公司）破产案

件债权人代表彭某，表达了对温州市洞头区法院的满满

谢意。

2015年6月16日，洞头区法院根据债权人李某申请，

裁定受理卓宇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同年6月20日该院发

出公告，要求债权人于同年8月5日前向破产管理人申报

债权。

2015年7月15日，国税局出具证明，证明卓宇公司属

非正常户、在经营期间未欠缴税款。2015年12月，经各方

当事人同意达成破产重整计划，确认该公司所有股权作价

150万元转让给陈某等人，同时债权人委员会决议未受偿

债权今后均不得向转让后的新公司及受让人陈某主张

偿还。

2015年12月22日，该院裁定批准该重整计划。重整

后，卓宇公司更名为浙江银杭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

杭公司）。2016年12月2日，陈某将持有的银杭公司全部

股权以600万元价格转让给浙江宏联建设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宏联公司）。

因卓宇公司破产前曾通过地税局开税票，而未向国税

部门缴纳相应税款，2017年1月4日，国税部门向银杭公司

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责令该公司限期缴纳2015年前（破

产前）税款和滞纳金共200余万元。

2017年1月17日，国税部门向破产管理人申报税款债

权。2017年3月，银杭公司被国税部门征缴税款和滞纳金

合计200余万元，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民事、行政、执行案件，

导致破产管理人一直无法分配破产财产。

银杭公司诉请国税分局返还扣划税款未果，陈某诉请

宏联公司支付尚欠的200万股权转让款和违约金60万元

未果。因陈某个人资金链断裂，其多位债权人起诉至法

院，其名下房产亦被查封。破产案件的十余名债权人及陈

某为此多次上访，逐渐演变成难以解决的问题。

为推动案件的妥善化解，洞头区法院坚持问题导向，

积极探索府院联动破难新模式。该院主要领导挂帅组建

工作专班，多次推动召开府院专题会议，积极争取党委政

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法官同步开展对系列案件当事人

的释法说理和思想工作。

最终，区政府秉持服务企业、让利于民的理念，调拨专

项资金122万元，破产案件债权人、战略投资人等均一定程

度放弃部分债权，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得到全体通过，系列

涉法涉诉积案得以一揽子化解。

日前，洞头区法院举办集中领取破产债权分配款项仪

式，为18位债

权人发放破

产债权分配

款 113 万 余

元，陈某债权

人亦受偿110

万元。

府院联动，化解涉企“老大难”

全力调解，按下助企“快捷键”

一起向未来 读书交流会


